试验资料管理制度
1. 试验室应设专职试验资料管理员，负责试验室全部资料的收集、保管、上报、下发等工作。

2. 试验资料应分类管理，分别放入文件盒，并在盒外贴上标签，便于存放和查阅，试验资料一般分类为：

1) 原材料试验资料，如砂、石、水泥、钢筋、钢绞线、土工、石灰、粉煤灰、沥青、石屑、石粉等，应分别各设一文件盒。对检测频率较大的项目，如土工，可按液塑限、标准击实、颗粒分析等单独设盒、

2) 水泥混凝土配合比、砂浆配合比、沥青混凝土配合比、基层和低基层配合比、标准击实等标准试验资料应分别各装一文件盒。

3) 一般大、中、小桥试验资料应分别一桥设一盒。

4) 对特大桥，如基础、钻孔桩、系梁、承台、墩身、墩台帽、盖梁、大梁等，可先按部位分盒，待整理竣工资料时，再统一整理。
5) 涵洞、通道、路基、路面检测资料可按桩号1km设一盒。

3. 试验资料应设专柜保管，可在柜门贴上标签，按原材料、路基、桥涵、路面等分类存放，防止丢失，便于查阅。

4. 试验资料在施工过程中，经常会分期、分批地上报监理工程师审批、签认。实践中有时会发生资料丢失想像，因此，项目试验室应建立试验资料报送台帐。这样一方面可避免报送资料的丢失，另外也可随时查看上报资料的连续性，避免漏报有关资料。

5. 外委试验资料应设专盒保管，包括外委台帐。

6. 任何人查阅试验资料后应自觉放回原处，以免弄乱或丢失。

7. 试验资料的借阅必须通过试验室主任批准，由项目试验室资料管理员进行登记。
